附件1
政采云反向竞价项目采购需求响应表

	项目名称：中国-东盟统计学院综合实验楼中国-东盟宏观经济大数据与政策评估实验室一期配套不间断电力系统采购项目
项目预算：989700.00元

	一、项目采购需求：

	序号
	标的名称
	品牌
型号
	数量及单位
	技术参数
	是否响应
	备注

	1
	不间断电源主机
	华为UPS5000-E-300K-SMT
	2台
	★1.UPS类型：在线双变换式模块化UPS，UPS输入制式为三相五线，输出制式为三相输出，单台UPS机框容量≥300kVA，支持≥6个50kVA功率模块。
2.UPS要求为全模块化设计，包括功率模块、旁路模块、监控模块等都支持在线热拔插，以提供最高级别的可用性、可维护性。
3.UPS系统采用集中旁路方式，内置维修旁路；
4.支持自老化功能，以便在未接到设备之前实现自测；
5.输入参数：额定输入电压380/400/415Vac，三相四线＋PE；305-485Vac支持满载；输入频率范围40Hz～70Hz；输入功率因数＞0.99；输入电流谐波分量(THDi)<3%(线性满载）；
6.输出参数：额定电压380/400/415V±1% AC，三相四线＋PE；额定频率（Hz）：同步状态，跟踪旁路输入(正常模式)，50/60±0.25%(电池模式)；畸变正弦波，THDv＜1%(线性负载)，THDv<3%(非线性负载)；功率因数1；三相过载能力：110%60分钟、125%负载10分钟、150%负载1分钟后转旁路；
★7.系统效率：50%负载时≥96%，30%负载时≥95%，ECO模式下≥99%；供货时提供本项目的检验报告复印件佐证。
8.UPS应自带电池(铅酸)自检功能、电池智能管理功能、电池充放电温度补偿及电池组放电记录等功能。
9.UPS自带不小于7英寸的LCD显示屏，标配SNMP卡、Modbus卡、干接点板，支持USB、RS485通讯；
★10.UPS系统应支持通过负载实际功率、环境温度等参数实时检测电容寿命（非倒计时形式）；为保证产品核心技术供货时须提供专利证书佐证。
11.交流输入端满足5kA防雷和6kV防浪涌要求；
★12.模块化UPS（不间断电源）具有网络信息安全功能，通过智能联网产品网络安全认证并在响应文件中提供认证证书扫描件。
★13.为响应国家节能减排政策，所投UPS须是经过中国节能测试的合格产品，并获得中国节能产品认证并在响应文件中提供节能证书扫描件。不允许使用临时非标定制产品。
★14.为发展清洁能源，助力打造绿色、低碳、智能的数据中心，要求所投产品符合ISO 14064-3:2019要求，并通过“产品碳足迹核查报告”。（供货时提供本项目的检验报告复印件佐证。）
	
	

	2
	功率模块
	华为PM50K-V4S-01
	12台
	≥50KVA功率模块，与主机设备无缝衔接。
	
	

	3
	动力配电柜
	商宇PG250K16
	1台
	1.尺寸：≥800*850*2000（宽*深*高），模块化设计。
★2.配置：不少于输入250A/3P MCCB+输出6*63A/3P-MCB+4*40A/1P+6*20A/1P。。
3.铜排表面续作镀镍处理，且铜排需为折弯、打孔加工成型后再做镀镍处理，以保证铜排表面镀镍层均匀，降低腐蚀风险。
★4.配电柜须具有强制性产品认证自我声明、CQC认证证书、型式试验报告，提供同类产品相关的自我声明及CQC产品认证证书、型式试验报告复印件。
	
	

	4
	汇流盒
	商宇PG1250K
	2台
	汇流盒-1250A-母排
	
	

	5
	蓄电池储能单元
	商宇GW12200
	160个
	1.本项目采用阀控式密封铅酸蓄电池，单节蓄电池标称电压12V，单节蓄电池容量：≥200Ah。
2.为保证本项目现场联调方便，保证供货及时性及售后服务高效性，要求蓄电池储能单元与电池监控系统为同一品牌。
3.蓄电池正常浮充状态下，其浮充期待寿命可达10年。
4.蓄电池静置28天后容量保存率应≥99%。
★5.蓄电池密封反应效率应≥98.6%，供货时提供本项目的检验报告复印件佐证。
6.蓄电池间连接电压降应≤4.9mV。
★7.蓄电池端电压均衡性，开路应≤16mV，浮充应≤30mV，放电应≤0.18V，供货时提供本项目的检验报告复印件佐证。
8.低温敏感性：蓄电池10h率容量应≥0.93C10，外观应无破裂，过度膨胀及槽、盖分离现象。
★9.同组蓄电池10h率容量试验时，最大实际容量与最小实际容量差值应≤1.23%，供货时提供本项目的检验报告复印件佐证。
10.完全充电后的蓄电池以0.3I10A连续充电160h，无变形、无漏液。
11.防爆性能：蓄电池充电过程中遇明火，内部应不引燃、不引爆。
★12.供货时提供本项目蓄电池的泰尔产品认证证书复印件与蓄电池同系列的检验报告复印件。
	
	

	6
	储能系统架
	商宇J40-200
	4台
	UPS电池架-12V/200Ah 20节-四层-双边维护-带电池连接线缆
	
	

	7
	电池监控系统
	商宇PBM-MC-B01
	2套
	1.电池监控主机支持监控不少于6组蓄电池组，总电池节数≥254节；通讯接口：RS485、USB、LAN 接口、MODBUS 通讯协议。
2.为保证本项目设备兼容性、方便现场联调，保证供货及时性，及售后服务高效性，要求本项产品与蓄电池储能单元为同一品牌。
3.电池监控系统需具备实时准确掌握蓄电池组的实际运行状态和监控状况、及时发现蓄电池组隐形故障的功能。
4.电池监控系统需能够实时监测网关中电池单体电压、内阻、温度、SOC/SOH以及组电压、充放电电流、组SOC健康状态、组电池状态等数据，并可通过直观的表格显示与状态提醒。
★5.供货时需提供电池监控系统配套软件截图，截图内需包含：采集时间、环境温度、总电流、总电压、内阻、内阻变化率等。
6.单体电压测量范围≥5-16V，单体电压测量精度≤±0.2%+10mV。
7.单体内阻测量范围≥0-65mΩ，单体内阻测量精度≤±2%。
8.单体温度测量范围≥-10℃-70℃，单体温度测量精度≤±1℃。
9.电流测量范围≥0-1000A，电流测星精度≤±1%。
10.电池组电压测量范围≥0-1000V，电池组电压测量范围电池组电压测量精度≤±0.2%。
11.数据采集频度≤10s/次。
★12.电池监控系统需具有安全保护机制：设计有主动保护系统，能够在蓄电池热失控、长期未充电或电池低压等异常情况下自动触发脱扣保护，有效防止电池损坏。(供货时提供设置界面截图作为证明)。
★13.电池监控系统需采用四线制开尔文连接，更精确测试电池内阻。（供货时提供由厂商出具的详细说明及设备接线图）。
	
	

	二、商务要求：

	要求名称
	要求内容
	是否   响应
	备注

	报价要求
	1．供应商竞价时必须完全响应《政采云反向竞价项目采购需求响应表》（附件1）中的“一、项目采购需求”，否则报价无效。
2．供应商首次竞价必须按照附件1格式填写并上传《政采云反向竞价项目采购需求响应表》（法定代表人或授权委托人签字并加盖单位公章）扫描件，否则报价无效。
3.系统生成预成交供应商后，预成交供应商须在3日内按附件2格式填写《政采云反向竞价项目报价表》（报价总金额必须与系统预成交总价一致）并发送扫描件（法定代表人或授权委托人签字并加盖单位公章）到采购人邮箱：13768883103@163.com。如果不能按时按要求提供，则视为预成交供应商响应无效，采购人有权取消其成交资格。    
4.投标报价是履行合同的最终价格，包括但不限于：（1）货物的价格；（2）货物的标准附件、备品备件、专用工具的价格；（3）运输、装卸、软硬件安装调试、培训、技术支持、售后服务等费用；（4）必要的保险费用和各项税费；（5）施工（安装）费用；（6）设备零配件、项目安装、调试、检测、试验及验收、现场卫生清理、线缆、管材、开孔、开槽及埋管和招标文件中有关的全部内容并完成所有工程和服务，所有成本费用的总和，采购人不再支付其它任何费用。。
5.竞标报价超过预算上限控制价的，为无效报价。
	
	

	付款方式
	1.双方签订合同后，成交供应商须向采购人提供合同总金额30%的预付款保函（现金或银行保函）（保函有效期不少于3个月。保函到期前，若项目未完成，成交供应商须在保函到期前提前1个月提交新一期保函）及真实合法有效的增值税普通发票，采购人收到预付款保函（现金或银行保函）及发票后10个工作日内向成交供应商一次性支付合同款总金额30%的预付款；项目验收合格且双方完成结算后，采购人在收到成交供应商提供的相应尾款发票后的10个工作日内向成交供应商一次性支付剩余尾款。成交供应商提供的发票不符合要求，采购人有权拒绝付款且不承担违约责任，成交供应商应在接到采购人通知后5日内更换合规发票。
2.若采购数量与实际使用数量不一致时，成交供应商应根据实际使用量供货，合同的最终结算金额按实际使用量乘以成交单价进行据实计算。
	
	

	合同签订
期限
	自成交公告发出之日起20日内签订合同。
	
	

	交货期及
安装期
	自合同生效后由采购人指定送货时间，10日内安装调试完毕。未如期签订合同的，将视为自动放弃中选资格，采购人视情节严重程度将相关情况报送自治区财政厅备案处罚。
	
	

	交货地点
	广西财经学院内采购人指定地点。
	
	

	履约保证金

	1.按本项目成交总金额的5%（如成交供应商为中小企业的，按本项目成交总金额的2%，以提供中小企业声明函为依据）；成交供应商在签订合同前交至指定账户。
2.履约保证金递交方式：现金、银行转账、保函形式。
履约保证金指定账户：
开户名称：广西财经学院
开户银行：中国银行南宁明秀西路支行
银行账号：611957485481
3.履约保证金退付方式、时间及条件：成交供应商若不能完全履行合同，履约保证金不返还；成交供应商若完全履行合同，货物验收合格后，成交供应商向采购人递交退保申请函及凭履约保证金财务凭证，采购人按规定办理无息退还手续。
	
	

	质量保证
	1．采购货物必须满足采购需求的全部功能，一旦发现与招标参数不符，即使设备已交付使用，采购人有权中止合同，无条件退货，且成交供应商需赔偿采购人的相关损失。
2．为保证设备的可靠性服务，按国家有关产品“三包”规定执行“三包”。
	
	

	验收条件及标准
	1.供货安装、调试完毕后，采购人依据采购文件实质要求及成交供应商响应和承诺的技术参数及性能等有关标准进行验收，达不到要求的不予验收，视为产品验收不合格，采购人可解除双方的供货合同，并上报采购监督部门，追究相关法律责任，对造成的损失采购人保留索赔的权利。
2.成交供应商提供的产品必须是原厂生产的正品全新、完整、未使用过的合格产品，产品质量符合国家相关标准和规范，具备正规合法经销渠道。所有产品除满足《政采云反向竞价项目采购需求响应表》要求的技术参数外，其余均按国家标准及生产厂家出厂标准配置。成交供应商提供的产品品牌、型号、规格、技术参数、质量不符合合同规定及采购需求规定标准的，采购人有权拒收该产品。
3.成交供应商提供的产品必须符合竞标技术参数的标准，一旦发现与招标参数不符，即使设备已交付使用，采购人有权中止合同，无条件退货，且成交供应商需赔偿采购人的相关损失。
4.供应商供货时须提供原厂授权证明函和原厂售后服务承诺书，否则采购人有权中止合同，无条件退货，且成交供应商需赔偿采购人的相关损失。
	
	

	送货方式及保修期
	分项有质保要求的按分项质保要求，分项没有质保要求的质保不少于5年，其余按国家有关产品“三包”规定执行“三包”，质保期以通过项目最终验收的验收报告签字日开始计算
	
	

	售后服务
	1．免费送货上门，免费安装调试合格；
2．中标供应商必须负责项目设备送货、建设、安装调试与培训，免费提供设备操作培训，提供全套说明书；免费现场培训2～3名相关人员至掌握设备操作及日常维护；
3．设备如出现故障在接到采购人通知后在30分钟内响应，2小时内上门服务，12小时内解决故障；未能在规定时间内排除故障的，必须在接到采购人通知后48小时内提供同档次的备用机并提交故障解决处理方案；
4．提供定期回访及巡检服务；
5．项目供货及安装过程中产生的残留物或垃圾，需由中标供应商自行清理至校外国家有关部门指定堆放处，产品包装箱及有关产品说明书等处置需经采购人确认后处理。
6．对于软件系统存在的安全漏洞包括但不限于数据库安全的情形，中标供应商应提供终身免费系统升级补丁及做好安全策略。
	
	

	三、其他要求：

	要求名称
	要求内容
	是否   响应
	备注

	供应商响应附件要求
	1．供应商首次竞价时必须按照附件1格式填写并上传《政采云反向竞价项目采购需求响应表》扫描件，否则视为响应无效。
2．系统生成预成交供应商后，预成交供应商须在3日内按附件2格式填写《政采云反向竞价项目报价表》（报价总金额必须与系统预成交总价一致）并发送扫描件到采购人邮箱：13768883103@163.com。如果不能按时按要求提供，则视为预成交供应商响应无效，采购人有权取消其成交资格。
3.供应商提交的《政采云反向竞价项目采购需求响应表》和《政采云反向竞价项目报价表》均需法定代表人或授权委托人签字并加盖单位公章（如为授权委托人签字则需按附件3格式填写上传授权委托书），否则视为响应无效。
	
	

	四、违约责任
	是否   响应

	[bookmark: OLE_LINK2][bookmark: OLE_LINK1]1.若乙方最终未按采购文件要求和响应文件承诺提供相应产品，甲方将不予验收并可以单方面终止合同、没收履约保证金，而且由乙方按合同总金额的30%承担违约责任，并承担甲方在实现其合同权利过程中可能产生的实际损失包括但不限于直接损失、预期利益损失、甲方向第三人支付的违约金、赔偿金及甲方为索赔支出的诉讼费、律师费、公证费、保全费、担保费、鉴定费、评估费等全部费用。
2.若乙方在合同履约过程中存在被判定有刑事违法犯罪行为（包括但不限于行贿受贿等）情形，甲方可以单方面终止合同、没收履约保证金并按本合同总金额的30%收取违约金。乙方需无条件配合甲方遵守执行此条款。
3.若乙方未按本合同约定或甲方发货通知要求的期限交货、安装或完成本合同约定的其他工作的，每逾期一天，乙方应按本合同总价款的万分之五向甲方支付违约金，违约金上限为合同总价的30%；逾期15天，甲方有权单方解除本合同并要求支付合同总金额10%的违约金。若甲方未按本合同约定无故延期接收货物或支付货款的，每逾期一天，甲方应按本合同总价款的万分之五向乙方支付违约金，违约金上限为合同总价的30%；逾期15天，乙方有权单方解除本合同并要求支付合同总金额10%的违约金。
4.经过甲方验收，乙方交付的产品数量、包装、规格、品牌、质量、随附单证等与合同约定不一致的，视为交付不合格，甲方有权采取下列任何一种措施追究乙方违约责任：
（1）拒绝接受不合格产品，要求乙方在5日内无条件更换、补足或修理、重做，由此产生的费用由乙方承担，因此延误交货期的乙方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逾期15日仍未更换、补足或更换、补足后仍不符合合同约定的，甲方有权选择单方解除本合同或部分解除本合同并要求乙方支付解除合同部分价款30%作为违约金；
（2）已经接收的产品要求乙方在5日内无条件退货并退还甲方已支付的全部价款并支付退货部分价款30%的违约金；
（3）选择不退换货的，甲方有权根据情况以质论价减少价款并要求乙方支付本合同总金额的30%作为违约金。
5.乙方对其交付产品的质量承担保证责任，因产品设计、生产、存储、运输、工艺、材料缺陷或安装、质保不当等原因发生质量故障的，无论产品的保修期是否经过，均由乙方承担责任，赔偿由此给甲方、第三人造成的全部损失。
6.乙方应当保证有权销售本合同的所有产品，不会因此侵犯到第三人的所有权、知识产权等一切权利也未对产品设置任何负担，属于第三人拥有知识产权的已经取得第三人合法授权，甲方有权不受限制的使用。若因违反本款约定引起的第三方权利纠纷的由乙方负责解决，包括甲方使用该产品所需的授权费以及解决争议发生的一切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律师费、公证费、保全费、担保费、鉴定费、评估费等全部费用）均由乙方承担。如果不能取得使用许可需要另行购买产品的，所需费用由乙方承担，并赔偿甲方因此受到的损失。
7.本合同签订及履行过程中，未经甲方书面同意，乙方不得将本合同的权利义务以任何方式转让给第三人，否则甲方有权单方解除本合同并要求乙方支付合同总金额30%的违约金。
8.本合同签订后，乙方要求提前解除合同的，应向甲方支付本合同总金额30%的违约金，退还甲方已支付的全部费用并赔偿由此给甲方造成的全部损失。
9.若乙方违反保密义务，应向甲方支付本合同总金额30%的违约金，并赔偿甲方因此遭受的全部损失。
10.乙方应当支付给甲方的违约金、赔偿金，甲方有权从履约保证金（如有）及未支付的货款中扣除，违约金不足以赔偿给甲方造成损失的，甲方仍有权向乙方进行追偿。
11.按本合同约定甲方解除合同的，自甲方解除合同的书面通知送达乙方之日起合同解除，乙方应赔偿由此给甲方造成的全部损失。甲方不支付乙方任何费用。乙方应当退还甲方支付的所有费用（如有）和按合同约定应付的违约金及赔偿金等费用，并在合同解除后的5日内自费运回所交付的货物。
12.乙方违反本合同约定或法律规定的，应当赔偿给甲方造成的全部损失，包括但不限于直接损失、预期利益损失、甲方向第三人支付的违约金、赔偿金及甲方为索赔支出的诉讼费、律师费、公证费、保全费、担保费、鉴定费、评估费等全部费用。
[bookmark: _GoBack]13.若乙方未按采购文件要求和响应文件承诺提供检验报告复印件，甲方将不予验收并可以单方面终止合同、没收履约保证金，并按本合同总金额20%收取违约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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